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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九届董事会第十

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6 年 6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，会议于 2026 年 6月

11 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。会议应参会董事 9人，实际参会董事 7人，董事

胡健先生、张艳会女士因公务原因缺席会议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

议的召集、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会议由公司董事、总经理刘拂洋先生主持，审议通过如下议案：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；

公司为参股公司国综中晟（金昌）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

其项目建设及业务发展需求，能切实保障项目进度与建设质量，加速独立储能项

目的落地，进一步拓展及深化公司在储能侧的业务布局，提升公司在新能源领域

的资源协同效应，符合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。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按各自持股比

例提供担保，且项目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，公司的担保风险总体可控，不会对

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现金流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。后续，公司将通过定

期获取项目进度报告、审阅参股公司经营及财务资料等方式，密切跟踪国综中晟

及项目公司的建设运营情况，动态评估潜在风险，及时采取包括落实反担保权利

在内的各项应对措施，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。

综上，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风险可控、决策合规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

股东会审议。

表决结果：表决票 7 票，赞成票 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

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

《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

网(www.cninfo.com.cn)。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召开 202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》。

公司拟定于 2026 年 6月 29 日下午 3:00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

方式召开 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。

表决结果：表决票 7 票，赞成票 7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0 票

《关于召开 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

和巨潮资讯网(www.cninfo.com.cn)。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东方生态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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